附件1
南通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首次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
[bookmark: _GoBack]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减轻行政处罚以及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清单（2025版）

首次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需同时满足的不予处罚情形
	法律依据（具体到条文内容）
	实施主体
	责任部门

	1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
	1．门卫、配电房等较小体量的单位自建配套用房建设；
2．本年度内在本行政执法主体执法区域首次发生本项违法行为，情节轻微，且可以采取补救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
3．及时停止建设，配合调查并在立案之日起60日内改正违法行为；
4．未发生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事故。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
《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二条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处罚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2
	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
	1．本年度内在本行政执法主体执法区域首次发生本项违法行为，情节轻微，且可以采取补救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
2．及时停止建设，配合调查并在立案之日起60日内改正违法行为；
3．未发生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事故。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
《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二条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处罚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3
	建设工程未经验线
	1．本年度内在本行政执法主体执法区域首次发生本项违法行为，情节轻微，对规划实施无影响；
2．及时停止建设，配合调查并在立案之日起30日内改正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四条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处罚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4
	未进行竣工消防备案
	1．本年度内在本行政执法主体执法区域首次发生本项违法行为；
2．配合调查并在立案之日起30日内改正违法行为；
3．未发生消防安全事故。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处罚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5
	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
	1．本年度内在本行政执法主体执法区域首次发生本项违法行为；
2．及时停止建设，配合调查并在立案之日起60日内改正违法行为；
3．未发生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事故。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四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处罚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6
	建设单位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使用
	1．本年度内在本行政执法主体执法区域首次发生本项违法行为；
2．配合调查并在立案之日起60日内改正违法行为；
3．未发生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事故。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一）项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处罚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7
	建设单位未按照国家规定将竣工验收报告、有关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送备案
	1．本年度内在本行政执法主体执法区域首次发生本项违法行为；
2．配合调查并在立案之日起30日内改正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第（八）项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处罚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8
	建设单位未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案
	1．本年度内在本行政执法主体执法区域首次发生本项违法行为；
2．配合调查并在立案之日起30日内改正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处罚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9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的企业不履行规定义务
	1.本年度内在本行政执法主体执法区域首次发生本项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
3.经告知后当场或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五条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处罚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10
	个人未按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1.本年度内在本行政执法主体执法区域首次发生本项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
3.经告知后当场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三款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处罚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11
	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烟头、口香糖、饮料罐、塑料袋等，乱倒污水、粪便，或者乱弃动物尸体
	1.本年度内在本行政执法主体执法区域首次发生本项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
3.经告知后当场改正并采取补救措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七）项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处罚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12
	擅自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
	1.本年度内在本行政执法主体执法区域首次发生本项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
3.经告知后当场或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第（一）项、第四十二条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处罚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13
	履带车、铁轮车以及超重超长超高车辆擅自在城市道路上行驶
	1.本年度内在本行政执法主体执法区域首次发生本项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
3.经告知后当场或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第（二）项、第四十二条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处罚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14
	未在城市道路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
	1.本年度内在本行政执法主体执法区域首次发生本项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
3.经告知后当场或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 第（二）项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处罚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15
	占用城市道路期满或者挖掘城市道路后，不及时清理现场
	1.本年度内在本行政执法主体执法区域首次发生本项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
3.经告知后当场或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二条 第（三）项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处罚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16
	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不按照规定办理批准手续
	1.本年度内在本行政执法主体执法区域首次发生本项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
3.经告知后当场或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二条 第（四）项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处罚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17
	紧急抢修埋设在城市道路下的管线不按照规定补办批准手续
	1.本年度内在本行政执法主体执法区域首次发生本项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
3.经告知后当场或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二条 第（五）项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处罚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18
	未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
	1.本年度内在本行政执法主体执法区域首次发生本项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
3.经告知后当场或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二条 第（六）项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处罚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19
	违反已批准的绿化规划，缩小绿地面积
	1.本年度内在本行政执法主体执法区域首次发生本项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
3.经告知后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江苏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处罚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20
	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配套建设节约用水设施
	1.本年度内在本行政执法主体执法区域首次发生本项违法行为；
2.已用水量在1000立方米以下的；
3.经告知后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
4.未产生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江苏省城乡供水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一）项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处罚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21
	配套建设的节约用水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仍投入使用
	1.本年度内在本行政执法主体执法区域首次发生本项违法行为；
2.已用水量在1000立方米以下的；
3.经告知后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
4.未产生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江苏省城乡供水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二）项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处罚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22
	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1.本年度内在本行政执法主体执法区域首次发生本项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
3.经告知后当场或在规定期限内改正，且整改后餐饮油烟达标排放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处罚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23
	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
	1.本年度内在本行政执法主体执法区域首次发生本项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
3.经告知后当场或在规定期限内改正，且整改后餐饮油烟达标排放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处罚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24
	非机动车不在规定地点停放
	1.本年度内在本行政执法主体执法区域内初次违法的；
2.危害后果轻微；
3.经告知后当场或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九条、第八十九条
《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七条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处罚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25
	擅自在绿地内停放车辆
	1.本年度内在本行政执法主体执法区域内初次违法的；
2.危害后果轻微；
3.经告知后当场或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南通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六）项、第十八条第（六）项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处罚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需同时满足的从轻
减轻处罚情形
	自由裁量处罚幅度
	法律依据（具体到条文内容）
	实施主体
	责任部门

	1
	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
	1．本年度内在本行政执法主体执法区域首次发生本项违法行为，情节及危害后果轻微；
2．建设工程合同金额在200万元以下；
3.违法施工期间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
	对建设单位按照合同价款1%处罚，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5%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七十三条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处罚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2
	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配套建设节约用水设施
	1.已用水量在1000立方米以上15000立方米以下的；
2.经告知后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
	按规定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此种情形罚款一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江苏省城乡供水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一）项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处罚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3
	配套建设的节约用水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仍投入使用
	1.已用水量在1000立方米以上15000立方米以下的；
2.经告知后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
	按规定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此种情形罚款一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江苏省城乡供水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二）项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处罚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清单

	序号
	行政强制措施
	不予实施条件
	法律依据
	实施主体
	责任部门

	1
	擅自占用道路、公共广场、人行过街桥、人行地下通道以及其他公共场地摆摊设点，经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仍继续违法经营的，对涉案的物品及其装盛器具的暂扣
	初次违法，配合管理，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 

	《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六十三条第（六）项

	市、县（市、区）城管执法局；已授权行使行政强制权的镇（街道）
	市城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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